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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理念科学、视野宏大的

理论体系。 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构建具有自足性:在理论创新层面,汲取以“儒

释道”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髓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和法治观;在问题应对层面,破解当下

“四大赤字”危机并提出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核心的中国

方案;在全球视野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未来全球伦理观。 其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和

生态文明思想的功能表达具有互助性:二者互为价值观指引、互为方法论支撑,并共同助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最后,在形式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理思路,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实质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
用体系性、系统性、整体性方法和“生命共同体”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环境法典不仅通过适度法

典化的路径实现环境法典形式外观的体系性、结构内容的开放性、逻辑关联的自恰性,还通过“总则+分

则”的立法技术支撑实现制度编排的合理性、程序运转的流畅性、法律体系的稳定性。 因此,环境法典是

最优承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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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顺应时代要求、贯通历史与现实需求、关联国际与国内局势、
结合实践与理论经验、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

一系列重大问题,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智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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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生态哲学的伟大创新,是实现法治中国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新理念、新
思想和新战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而后工业时代产生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已经阻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基于此,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给出了应对全球生态问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

慧。 依据我国环境保护实践情况,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理论和实践研究历经 40 年的蓬勃发展,已初步

具备法典编纂的基础[1]6-7,环境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改革恰逢其时。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

思想为理论指导,推行“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的前提是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实施“最严密”环境法律

规范的基础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目标需要生态法治来实现,践行“生

命共同体”理论应当作为环境法典的价值指引。 可见,环境法典编纂不仅是对环境法价值理念的再

提炼和再优化,还是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其不仅展现了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法治精神,还集中凸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与成效。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自足

(一)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

习近平法治思想传承和发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古老法系之

一,千百年来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融合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等学说精华。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

深刻总结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挖掘和传承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择善而用,
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2] 。 《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人民是稳固国

家的根基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 因此,法治国家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权益要

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讲话中曾引用《商君书·算地》中“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来强调我国该走什么样的

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又借鉴王安石《周公》言“立善法于

一国,则一国治”强调加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乡规民约体系、行业规章体系等社会规范体系,为全

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提供最基本的遵循[3]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经历了从

“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
 

“五位一体”的深刻变革。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指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深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和实践创新成果,其科学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

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4]360。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虽然没有出现“生态文明”这一表述,

但“绵延 5
 

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5] ,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理思想。 譬如,儒
家奉行“仁民爱物”“泽及草木”,强调“材木不可胜用”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认为人应该积极主动

地保护自然环境,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道家奉行“道法自然”,强调“万物与我为一”的和合境

界,认为天地万物的运行都遵循自然规律,人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应当顺应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

律并利用自然规律;佛教宣扬“众生平等”,讲求“慈悲悯人”,因此,佛教通过树立一种利他主义的价

值观和众生平等的伦理观来实践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蕴含了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观和取之有度的生态行为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结合时代发展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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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继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面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以生态价值观

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 [4]366 伟大目标。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十一个坚

持”,可以凝练为“三新”“三基” “六论”的学理范式[6] ,具有系统性、原创性、逻辑性、战略性和思想

性。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揭示了法的本质,法治是一种规则之治,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揭
示了法与社会的关系,法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经济基础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揭示了法与人

民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阐释了法治的目的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

由的发展” [7] 。 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进行创新发展和补充完

善,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将党的领导、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作为底线和要求;将
一体化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作为基本目标;将统筹国内外法治工作、培养法治人才队

伍、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作为重要保障。 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进行挖掘和拓展,提出一系列全新的重大法治理论。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可以

从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三个层次分析:首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新唯物主义,是包含辩证观和

历史观的唯物主义。 新唯物主义洞见了自然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通过总结实践

现象将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统一,是有史以来总结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为科学的世界观。 其次,马克思

主义方法论是在世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帮助人们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一系列方法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引导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克服盲目性,提出“决不

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 [8]560。 最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和

掌握真理的科学认识理论。 马克思认为,如果劳动本身的目的仅仅是增加财富,那么就会导致忽视

生态环境而片面追求生产力发展,这是有害的、不可取的生产力[9] 。 换言之,“生态环境是生产力发

展的源泉” [10] 。
(二)破解当下

 

“四大赤字”危机并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转折期,既展现了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

多元化的繁荣向好趋势,也存在地区局势动荡、国际恐怖势力、贫富差距拉大、全球气候变化等一系

列国际治理新问题。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

么办”之问,同年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讲话中,把人类目前面临的挑战总结为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 两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再

次谈及全球治理的“赤字”问题,并增加信任赤字,与此同时,提出应对全球治理“四大赤字”挑战的

新理念和新举措:“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
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 [11]9-10。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在深刻认识当前复杂国际局势的基础上,提出应对全球治理

变革的中国方案,秉持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观,为应对

全球治理“四大赤字”的挑战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一直向全世界展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本
着合作共赢的态度积极参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事务。 当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

权主义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时,中国始终以维护和平发展为宗旨,坚决反对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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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的全球治理观主要有以下几个面向。
一是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中国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为代表的实际举措,高

举联合国多边主义旗帜,为不同国家搭建一个平等互助共赢的全新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提倡

“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11]11。
二是秉持正确义利观和新安全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积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全球治理变革的新理念和新思想,践行正确

义利观。 中国始终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引导各方达成共识,追求共赢而非单赢,扩大合作

而非对抗,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好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三是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共同发展,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

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 [12] 。 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参与的

国际事务更加纷繁复杂,在应对国际矛盾和利益摩擦时,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必须本着法

治的思维和方式解决问题。 因此,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迫在眉睫。
四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绿色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我们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

发展需求,更要为子孙后代的发展留有足够空间和资源。 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看,可持续发展理念倡

导公平的发展权和生存权。 发达国家基于技术和经济优势,优先利用地球资源,促进自身社会经济

发展,由此进一步拉大国际间贫富差距,也间接剥夺本应该由发展中国家利用的那一部分资源,周
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过去的这种全球治理现象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应该在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分享地球资源、公平享有发展机会、消除贫困和两级

分化。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未来全球伦理观

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发展迅速,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密,这也直接导致国际关系

愈发纷繁复杂。 比如,经济全球化在助力全球金融大繁荣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隐患,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佐证。 受此次危机影响,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致使全球治理陷入僵局。
信息全球化在方便人类沟通交流和增加信息交换效率的同时,也衍生出诸多网络信息安全问题。
现代国际治理体系形成的根本时代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极争霸的国际权

力格局。 但进入新世纪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影响力逐渐强大。 比如,20 国集

团、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成为重要的全球治理主体之一,参与国际规则的

制定和全球事务的处理。 这一趋势表明,新世纪后国际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成为时

代主流。
全球治理面临一系列新挑战、新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等重

大问题作出了创造性回答,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于 2017 年 2
月写入联合国决议,同年 3 月又被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人权理事会决议。 这表明“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能够承载世界人民和平发展的期望,能够体现新世纪

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能够汇聚、整合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指引和

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容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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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13] ,这也是构建未来全球伦理观的基本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 “远离贫困、共同

繁荣的世界”“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 “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4]433-435。 “人类命运共同

体”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伦理观、全球治理变革的价值观,是应对当下全球治理“四大赤字”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同根同源,前者是后

两者的具体呈现,都蕴含共同的美好目标、一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维度阐释。 其一,

经济发展应本着共同繁荣的目的,消灭贫困和两极分化,实现机会共享和利益共赢;其二,政治交流

应本着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基本原则,和平环境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条件,应当摒弃冷战思维

和强权政治;其三,文化发展应本着开放包容的姿态,总结历史经验,汉唐盛世之所以能光照史册,
是因为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文化底蕴,因此要消除文化壁垒,做到互学互鉴,使不同文化和谐共存

和发展;其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国家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应当就“命运共同体”理念

达成共识,共同面对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基因安全等新型国家安全问题;其
五,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是

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不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何种科技水平,都要始终坚持“生命共同

体”理念,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环境。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功能互助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互为价值观指引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是对当代中国尤其是十八大以后的社会治理实践的集大成概

括,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 两大思想虽然在基本内核、社会治理面向和

价值观构成等方面各有偏重,但二者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和一致的世界观,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借鉴和创新,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世界观。
具体而言:其一,从基本内核的角度理解。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全球生态问题迅速蔓延的国

际局势和国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这一特殊阶段的国家治理命题为背景,其中蕴含“生命

共同体”理念的道义逻辑,需要依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推动。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对

新中国法治实践集大成的概括[14]87-88,是“法治中国”命题的具体指引和重要遵循,其“十一个坚持”
系统阐述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战略部署。 其二,
从社会治理面向的角度解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后者重点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

代之问,“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5] ,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发展观;前者深刻回答了

法治中国建设的部署要求,将“十一个坚持”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面依法

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16] 。 其三,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指向各有侧

重。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当下社会治理情况和时代背景相结合的产物,
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以依法治国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
蕴含秩序、公平、自由、文明、民主、富强等具体价值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追求的是真正意义

上人类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实现,遵循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17] ,将建设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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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协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互为价值观指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

拓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体系;二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法治中国”建设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拓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体系。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环

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是

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价值

观指向,拓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价值观,使生态文明

建设不仅仅依靠生态伦理和文化道义推进,而是借助法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的“善治”目的。 换言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法治” [18]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

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

理论深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法治中国”建设的价值追求。 法的一般价值主要包括秩序、平等和

自由等,因此,单一的法治观是一种秉持法律实证主义的形式法治观。 然而,习近平法治思想将马

克思主义生态观与法治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相结合[19] ,创新了法的一般价值体系,将人

与自然和谐共存、生态文明、人民民主、国家富强等新型价值观融入其中,在价值观层面上不仅仅追

求秩序、平等、自由等法的一般价值,还追求富强、民主、文明等法的新型价值观,最终形成一种多重

价值叠合的“价值中国”样态[14]94-95。 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生态哲学观和价值观为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价值观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互为方法论支撑

方法论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具体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方法论体系是在马克

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

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改造历史观和辩证法,形成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的方法论。
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方法论体系,在根本上遵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结合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治理和生态治理实践,创新并构建多元化、体系化、系统化的方法论,并以此深刻回

答了如何建设法治国家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之问。 最后,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

从不同面向改造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
既关照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又融合人类的历史和经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取向,在实践

层面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必须采取整体施策和统筹兼顾的系统性方法、科学规划和多元共治的协

同性方法[20] 。 另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十一个坚持”蕴含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智慧,其一,
“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体现政治底线、价值底线和道路底线的

底线思维;其二,“关键少数”“首要任务” “总抓手”等布局安排体现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

面的辩证思维;其三,“共同推进” “一体建设” “统筹推进”等整体工作思路体现普遍联系与永恒发

展的系统思维。
那么,在方法论层面上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二阶观察,可以总结二者方法论

的内在关系,即二者互为方法论支撑:一方面,既然方法论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具体体现,那么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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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法治思想所体现的战略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整体思维等方法思维的创新,究其根本是习近

平法治思想创新并发展了法的一般价值体系,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生态文明、人民民主、国家富强

等新型价值观融入其中。 换言之,习近平法治思想并非仅仅强调法律规范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制度

实施,其更重视整体思维下对国家秩序、社会秩序、人与自然之间秩序的全局支配,从而实现国家的

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着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将历史与实践相

结合,深刻阐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在方法论上秉持“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整体论、“山水林

田湖草”的系统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辨证论等。 除此之外,实现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法

治方法和法治方式的重要保障,即“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法治论。
综上,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有共同的方法论渊源,二者分别在法治治理和生态治理

领域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改造和创新。 二者同根同源、各有侧重、互为支撑。 当下我国生态文

明法治理论的提出、实践与发展便是二者互为方法论支撑的有力证明。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共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作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安排,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国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确立、发展、成熟与国家的历史文

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紧密联系。 我国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经过长期

实践探索和历史检验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共同助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自 1978 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家经济发展迅速。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方式必然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恶

化等后果,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掣肘。
针对传统发展方式不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以人为本”的生

态思想出发,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固有弊端,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性生态

观;从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的内在联系出发,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

发展生产力” [4]361 的论断;从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出发,指明在经历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

之后,生态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走向,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兴则文明

兴” [21]的理论深意和远见智慧。 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反思并超越传统人与自然关系的固

有弊端以及传统生产力理论局限性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以人为本”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

观[22] ,并以此为理论指导,在环境保护制度顶层设计、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法治建设等方面,全面推

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践行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核心内容的绿色发展观。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高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当下治理体系变革的迫切需求,“更加注重多元化、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的现代治理

方式,力图摆脱以往自上而下的主体单一、路径单一的传统治理模式” [23] 。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变革要“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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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4]116,其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24] 。
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通过制定符合客观

规律、反应真实民意、维护社会公正、促进国家发展、引领社会风尚的良法[25] ,切实保障人民权益、规
范社会治理方式、维护社会秩序。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以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础,在形式结构上以宪法为根本,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和地方

性法规为重要补充,形成主线明晰、层次清晰的法律规范体系;在运作体系上形成以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律监督为核心的法律运作机制;在统筹规划上处理好改革与法治、德
治与法治、党规与国法之间的关系,最终达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

三、环境法典是最优承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大成者

(一)环境法典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中和最优承载

环境法典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不仅在形式理性层面上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理思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还在实

质理性层面上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核,运用体系性、系统性、整体性的方法构建生态

文明制度。 因此,环境法典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内外统一。
具体而言:其一,环境法典能有效满足当下我国环境治理对于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形

式要求。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

协调”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发展思路转变充分体现出党和国家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

力度和决心。 在此期间,我国大量的环境保护立法和政策集中颁行。 截至 2020 年,我国环境保护类

法律有 31 部,行政法规有 60 余部,行政规章有 600 余部,国家级环境标准有 1
 

200 余部,还有许多环

境保护法律制度分散规定在其他部门法中[1]6-7。 单从立法数量和领域分布上看,我国环境保护法

律体系已经初成,形成以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低碳绿色发展等领域为基本架构的环境保护法

律规范体系,但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暴露出许多形式规范的问题。 比如,环境保护单行法分散化,互
相之间存在重叠、空白抑或冲突等问题,削弱了法律实施效果;环境保护综合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思维不足,往往针对某一具体环境问题的单一面向来设计和规划,制度安排之间缺乏“山水林田湖

草”的整体性思维。 因此,环境法典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生态法治建设对于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形

式合理性要求,换言之,环境法典是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最优的形式载体。
其二,环境法典能有效承载“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实质内容表达。 从本体论和价值论的角度分

析,“生命共同体”本质上遵循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一般原理,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

发展状态,秉持一种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既反对纯粹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资源简单定义为

人类的生产资料而无节制地开采利用,也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倡导的拓展自然权利抑或增设自然以

法律主体地位。 反观“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核,其主张理性对待自然的利用价值、文化价值、审美

价值,既要通过改革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大化满足人们对物质条件的需求,又要通过调整

人们自身的行为来保护生态环境,使人们的利用行为在自然可承载的限度内进行,最大程度满足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但作为一种价

值理念还需要一个能与之相契合的制度载体来具体实践和表达,而环境法典恰好是一个同时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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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体系性、内恰性、整体性的理想载体,既能有效承载“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追求,又能逻

辑自恰地使各项法律制度在法典的框架内协同运行。
(二)环境法典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回应和落实

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从理论语境到现实语境的转化,首先需要对我国的环境

治理实践现状作出事实性判断,然后以此为根据归纳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的经验与问题,最后借助环

境法典这一最优载体实现对环境法的体系化建构。
对我国环境治理实践现状进行事实性判断主要从法治建设面向、政府行政面向、公众文化面向

三个方面展开:其一,环境法治迎来快速发展时期,环境法律体系基本建成。 在宪法规范层面,将生

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写入宪法序言,以宪法的形式明确政府机关领导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定

义务,为环境保护重大制度改革提供宪法依据;在法律体系建设层面,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以环境保

护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以《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法》 《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为框架,以《草原法》 《渔业法》 《长江保护法》
等重要领域的环境保护专项立法为补充的主线明确、层次清晰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体系。 其二,将
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政府行政机关政绩考核范围,显著改变了地方政府以往被动管制的环境治理模

式,牵住了地方环境治理工作的“牛鼻子”。 据科学统计显示,环境绩效纳入行政绩效考核之后,“地

方经济增长从挤占环境治理投入转变为支撑环境治理投入” [26] 。 其三,生态文明理念的大力倡导,
使环境保护深入人心,“天人合一”等传统文化观念得到继承和发扬,公众环保意识和参与环境治理

的热情极大提高,为实现多元共治格局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环境问题的本土性不仅决定环境治理道路的本土性,也决定理念思想和话语体系的本土性。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保持高速增长,但其背后是以资源的巨大消耗为代

价换取的,这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所暴露出的污染问题已经愈发尖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

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迫在眉睫。 因此,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我国环境立法价值取向从“三废控制”转变

为“生态文明”;环境立法范围从“污染防治”转变为“生态安全”;环境法律规范对象从单一企业类

主体转变为政府、企业、公民多主体;环境管制从单一的行政管制转变为多元共治;环境监督从“督

企”转变为“督政”与“督企”并行;环境执法从“分工负责”转变为“协同联动” [27] ;环境司法从环境

私益诉讼转变为环境司法专门诉讼;司法救济范围从自然资源安全扩展到生态环境安全;环境治理

理念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转变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综上所述,我国环境法治建设已然取得巨大成就,但当下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却不容乐

观。 该问题表征不得不让我们深思,环境立法数量快速增长的现象背后,还隐藏着哪些深层次的结

构性问题? 自 1979 年《环境保护法(试行)》颁行以来,我国环境立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环境法律

体系建设虽蔚为大观,但实施效率与效能并不尽如人意。 环境法律体系内部仍存在结构松散、内容

冗杂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环境法律内部结构庞杂,形成条款互相分割

的样态,不同规范间逻辑层次关系不甚明晰;二是横向的环境要素规范趋于同类化,纵向的国家与

地方规范趋于同质化;三是新旧条款之间以及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存在规范冲突或空白问题、职能重

叠或缺位问题[28] 。
基于对前述问题的归纳分析,可见环境法对于体系化改革具有迫切需求,而环境法典编纂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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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合既有环境法治资源、梳理现行环境法律规范、编排环境法律制度的有效方案,是目前我国实

现环境法治现代化的最优方案选择。 一方面,环境法典可以通过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整体梳理和重

新评价,解决规范重叠和冲突问题并筛选出制度空白领域,按照法典化的形式理性要求,构建一个

形式上运作封闭,但逻辑上自我指涉的法律系统,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系统,达到法典对于形式规范

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其中,以实现环境法典的实质效能,充分彰显环

境法典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政治意义,同时环境法典也会成为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成果

与象征[29] 。
(三)环境法典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阐释和安排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环境法治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用最严格制度

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这也标志着我国环境治理进入新时代。 环境法典编纂之举是生态文明

建设历程中的大事件,也将是我国继民法典颁行之后立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法律家往往容易偏重法的具体内容,而法却是社会和政治的产物” [30] 。 因此,在环境法典编

纂过程中,除了要满足法典对于体系性、逻辑性、整体性、独立性等法典形式要件的基本要求之外,
还要发挥出环境法典的社会和政治职能,即实现环境法典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的实质性作用。 那么,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环境法典编纂应该选择哪一种法

典化路径,使之契合中国特色环境法治的客观规律呢?
1. 类型梳理:法典编纂模式的类型化

回溯人类的法典化历史,若以形式要件为划分标准,法典编纂模式的立法实践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汇编型法典,也称为形式主义法典,即强调对现行法律体系维持最小限度的抽象性,最大程

度的尊重调整对象的现实需求;另一种是体系型法典,也可以称为编纂型法典或实质主义法典,即
构建一个稳定、明确、评价无矛盾的融贯法律体系[31] ,实现法典内在逻辑的贯通和体系化建构,最终

呈现出一套精密的、全面的制度体系。
若以法典编纂目的为划分标准,法典编纂可以分为五种类型:(1)治安策略的法典,诚如罗马为

镇压内乱而颁行的《十二铜表法》;(2)守成策略的法典,譬如中国古代的法典编纂历史,可概括为

“盛世立典”,隋律、唐律和大明律皆是如此;(3)统一策略的法典,比如拿破仑推动颁行的法国民法

典,统一了卢瓦尔河南北两岸的不同法律类型;(4)整理策略的法典,例如查士丁尼登基时,以特里

蒂尼安为首的编纂委员会对当时积累数千卷的相关法令和学说进行取舍增损后汇编整理成的《查

士丁尼》法典;(5)更新策略的法典,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法典编纂是更新策略类型的显著代表,明
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政体、制度、外交、贸易、风俗、习惯等都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变,为应对这种社会激

变,法制的变革必须更新[32]27-51。
2. 实践需求:环境法律规范的体系化

回归环境法律实践的问题场域,环境法具有区别于其他单行法的独特特质。 一方面,环境法律

体系“去冗杂化”需求迫在眉睫。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法治建设进入发展期,环境法律的

制定往往伴随着具体的环境问题。 这种“问题应对型”的立法思路,使环境法律规范的数量在一定

时期内增长迅速,“约占国家全部法律的 1 / 10” [33] ,以致环境法律体系出现冗杂和混乱的弊病,基本

法和单行法之间出现同质化的现象,单行法互相之间存在冲突或重叠现象,譬如“《环境保护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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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项环境污染防治法,条文重复率均超过 30%” [34] 。 另一方面,环境法的时间变迁周期更为短

暂,更需要尊重空间特征的不同。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伴随经济的

快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尖锐。 因此,在政策层面,国家适时调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比
如《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案中将基本原则由之前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改为“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基本原则的转变推动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改革和推行,这势必会

影响整个环境法律制度体系的框架结构和发展方向。 此外,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不同地区

和不同流域的生态环境差异巨大,环境承载能力不同,环境治理策略也需要充分考虑地方实际;我
国还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国家,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差异巨大,对
于环境保护工作不能实行“一刀切”政策,而需要充分考虑地方环境立法的补充和细化作用,给予地

方立法适度的制度空间。
3. 路径选择:适度法典化的立法模式

依据上文对法典编纂模式的类型化分析,以形式要件为划分标准,环境法典可借鉴的法典化模

式有汇编式法典和编纂式法典。 汇编式法典即形式法典化,强调对现行法律体系维持最小限度的

抽象性,最大程度地尊重调整对象的现实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环境单行法碎片化的冗杂状

态,但却难以协调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多层面、多主体、复杂化的法律关系,也难以兼顾环境法时间变

迁周期的短暂性和空间特征的差异性;编纂式法典即实质法典化,这一立法模式要求法典能够为人

们提供一个稳定、明确的行为预期,其虽然能够贯通法典内部制度体系的编排逻辑,但却不适用环

境法作为一种典型领域法的部门法特征[35] 。 环境法具有明显的时空性、科技性和问题应对性,加之

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建构不够成熟,基础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于环境治理实践,环境法治建设正处于

探索的关键时期,这要求环境法典必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以便为制度改革和法治实践留足空间。
可见,纯粹的编纂式法典抑或纯粹的汇编式法典都难以满足当下我国对环境法典编纂的客观

需求。 基于此,环境法典编纂开始朝第三条道路———适度法典化的方向探索。 例如,以中国法学会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设立的“环境法典研究(2018—2020)”项目为代表的环境法典专项研究

项目已初具规模,并取得初步的研究成果。 环境法适度法典化,是指结合环境法治的实践经验、环
境法律体系的构造逻辑、国家发展理念的客观需要、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要求,
在抽象和凝练环境法一般规定的基础上,实现环境法典形式外观的体系性、制度编排的合理性、程
序运转的顺畅性、逻辑关联的自恰性、结构内容的开放性和法律体系的稳定性。 换言之,适度法典

化是一种渐进式的立法技术安排,符合我国当下环境法治实践探索的基本国情。 在特定的时代背

景下,适时动态调整法典化的程度,为新型环境治理问题和环境法治改革留足空间,以便及时应对

当下风险社会中复杂多变的环境治理问题。
4. 框架结构:“总则+分则”的结构

环境法典编纂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科学合理的框架结构是环境法典编纂能否顺利

推进的重要前提。 环境法典编纂的目的之一在于创立简明、精确、层次清晰的法律规范体系,以实

现对环境法“去冗杂化”的形式需求。 这要求在立法技术上运用最少量的条文来实现最周延的行为

规范,凝练并抽象出环境法律体系的一般规定作为法典的“总则编”,在遵循一般规定的逻辑架构基

础上,把握不同环境要素之间内在联系,由此确立“总则+分则”的框架结构。 这一结构安排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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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面向上能有效承载法治思想的形式要求,从立法技术层面实现法典内容的全面性、原则与规则

的统一性,提高法典的可操作性;在实质理性要求方面,能最优承载生态文明思想的要求,融贯“山

水林田湖草”的生态整体主义治理思路,凝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损害担责等业已达成

共识的环境法基本原则。 此外,适度法典化的模式选择也实现了环境法典的动态修正和自我调适。
 

环境法典“分则编”的内容编排应当首先划定法典的范围边界,确立一个剔除标准,将不适宜纳

入法典的法律规范暂剔除在外;其次,再对纳入环境法典范围内的法律规范进行类型化梳理,确立

类型化标准和体系化逻辑,逐项处理重叠、冲突、空白等立法漏洞,增强环境法典的内在统一性;最
后,对应“总则编”的基本逻辑架构,厘清“分则编”各部分的逻辑关联,并设定沟通与协调的制度通

道,理顺环境法典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环境法与传统部门法之间的关系[36] ,增强环境法典的可操

作性。
具体而言:其一,确立环境法典制度筛选的剔除标准。 此处可以借鉴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的观

点,他认为不可编入法典之中的法律类型有“需要屡屡变更的、具有实施期限的、需要特别规定的、
在一个地方只对一个民族实施的特别法” [32]86 四类。 除此之外,根据环境法的基本特点,存在较大

争议的法律制度、正在试点改革的法律制度、牵涉多个部门法内容的法律制度也暂时不宜纳入环境

法典范畴。 其二,类型化标准的确立。 以对生态环境的被动“抑负”和主动“增益”为标准,可以将环

境法律制度分为两大类,即被动“抑负”型的环境法律规范和主动“增益”型的环境法律规范。 其中,
被动“抑负”型的环境法律规范,还可以按照事前预防与事中事后治理的标准,再细分为

 

“污染防

治”“自然生态保护”两类,可编排为环境法典的主要编章,即“污染防治编”和“自然生态保护编”;
主动“增益”型的环境法律范围则主要围绕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原则,以“碳达峰、碳中和”为阶段性

目标,以“绿色低碳发展”为核心内容,具体包括清洁生产、绿色流通、低碳消费等相关内容。

四、结语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厚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的思想旗帜[37]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括哲学文化维度、经济维度和社会政治维度,三者构成统

一联系的有机整体[38] ,是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 具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传统工

业文明的反思,是迈向生态文明的根本指南,其本质上蕴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观和取之

有度的生态行为观;而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法治国家建设的层面提出运用“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的法治论,使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依靠生态伦理和文化道义推进,还借助法律的权威性和规范

性,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善治” 目的,二者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道路保驾

护航。
“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8]71。 从民法典对公民私权的保障到环境法典对“生命共同体”理

念的目标追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步入新时代。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

思想作为一种新战略、新理念和新思想,还需要有能与之相契合的制度载体来具体实践和表达。 从

当下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来看,环境法典编纂恰逢其时。 一方面,环
境法典是一个同时具备规范性、体系性、内恰性、整体性、开放性的理想载体,既能有效承载“生命共

同体”理念的价值追求,又能逻辑自恰地使各项制度在法典的框架内协同运行;另一方面,环境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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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层面上实现了法律体系的内外统一,还回应和落实了法治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双重要求,既充分彰显了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政治意义,又科学擘画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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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new
 

era 
 

a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profoundly
 

answered
 

a
 

series
 

of
 

major
 

ques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profound
 

connotation 
 

rigorous
 

logic 
 

scientific
 

ideas
 

and
 

broad
 

vision.
 

First
 

of
 

all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self-sufficient.
 

O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level 
 

Xi
 

has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represented
 

by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culture
 

and
 

developed
 

the
 

Marxist
 

view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d
 

rule
 

of
 

law.
 

In
 

the
 

aspect
 

of
 

problem
 

solving 
 

the
 

current
 

four
 

major
 

deficits 
 

crisis
 

has
 

been
 

solved
 

and
 

the
 

Chinese
 

plan
 

has
 

been
 

put
 

forward
 

with
 

the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s
 

the
 

core.
 

In
 

the
 

global
 

perspective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constructed
 

and
 

the
 

future
 

global
 

ethics
 

are
 

put
 

forward.
 

Secondly 
 

the
 

functional
 

express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mutually
 

supportive 
 

they
 

guide
 

each
 

other
 

in
 

values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n
 

methodology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Finally 
 

the
 

environmental
 

code
 

not
 

only
 

carries
 

out
 

the
 

governance
 

though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under
 

the
 

formal
 

rational
 

observation 
 

but
 

also
 

ensures
 

the
 

steady
 

progr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y
 

using
 

the
 

rule
 

of
 

law
 

thinking
 

and
 

means.
 

At
 

the
 

same
 

time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at
 

the
 

level
 

of
 

essential
 

rationality 
 

and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has
 

been
 

constructed
 

with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methods
 

and
 

the
 

concept
 

of
 

life
 

community .
 

It
 

not
 

only
 

realizes
 

the
 

systematicness
 

of
 

form
 

and
 

appearance 
 

the
 

openness
 

of
 

structure
 

and
 

content 
 

and
 

the
 

self-appropriateness
 

of
 

logical
 

conn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ode
 

through
 

moderate
 

codification 
 

but
 

also
 

realizes
 

the
 

rationality
 

of
 

system
 

arrangement 
 

the
 

fluency
 

of
 

procedure
 

operat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legal
 

system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technical
 

support
 

of
 

 general
 

provisions
 

+
 

specific
 

provisions .
 

Therefore 
 

the
 

environmental
 

code
 

is
 

the
 

best
 

embodim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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